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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依據會計師法第 19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維護大眾權益

並增進社會公益之需要，得派員檢查經核准且辦理公開發行

公司簽證業務之會計師事務所之業務及業務相關之財務狀況，

會計師事務所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會檢查目的係為改

善查核品質、健全事務所品質管制制度及預防可能審計失敗

之潛在風險，透過檢查機制發揮公共監督之功能，促進高品

質審計，進而提升公眾對會計師查核意見及財務報導之信心，

並非以懲處為目的。 

二、國內會計師服務業產業概況： 

(一)截至民國 105 年 12 月底止，國內會計師人數、事務所組織

型態分布，及會計師執業分布情形如下： 

會計師狀態 人數 % 

核准簽證公開發行公司者 745 10.4 

登錄執業會計師者 3,758 52.4 

領有會計師證書未執業者 3,420 47.6 

領有證書者 7,178 100 

 

個人 聯合 合署 

總計 
家數 

分配比

(%) 
家數 

分配比

(%) 
家數 

分配比

(%) 

1,560 77% 427 21% 47 2% 2,034 

 

登錄執業會計師(人數) 大型（註） 中小型 

簽證公開發行公司 331 414 

非簽證公開發行公司 29 2,984 
註：國內大型事務所為勤業眾信、資誠、安侯建業及安永等四家。 

(二)依據最近期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截至 104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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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調查之 1,034 家會計師事務所中，事務所執行業務收

入規模、承接案件收入配比及從業人員相關資訊如下： 

１、事務所執行業務收入規模：  

資料來源：104 年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報告 

 

 

 

 

 

 

 

２、事務所承接案件收入配比：依上開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

調查報告，104年事務所收入中99.2%為執行業務收入，

非執行業務收入僅占 0.8%。執行業務收入中，主要為

所得稅簽證申報收入占 20.4%、公開發行簽證收入

20.1%、其他財務簽證收入占 15.7%，融資簽證收入

12.2%，其餘執行業務收入占 30.8%。 

 

 

執行業務 

收入規模 

年底家數 年底從業人數 
全年執行 

業務收入 

家數 

(家) 

分配比

(%) 

人數 

(人) 

分配比

(%) 

金額 

(千元) 

分配比 

(%) 

總 計  1,034  100.0  20,400  100.0  28,148,522  100.0 

未滿 100 萬元  184  17.8  392  1.9  77,318  0.3 

100 萬元~  424  41.0  1,947  9.5  1,183,164  4.2 

500 萬元~  194  18.8  1,791  8.8  1,383,694  4.9 

1,000 萬元~  156  15.1  2,428  11.9  2,280,988  8.1 

2,500 萬元~  39  3.8  1,466  7.2  1,358,742  4.8 

5,000 萬元~  18  1.7  941  4.6  1,141,842  4.1 

1 億元以上  19  1.8  11,435  56.1  20,722,774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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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從業人員資訊：受訪調查之 1,034 家會計師事務所中，

從業人數為 20,400 人，依職務別分，專業助理人員占

事務所從業人數比率最高，為 49%，餘依序為理級主管

17%、專業領組 15%、合夥會計師 10%，及其他人員 9%。

再依教育程度分，大學程度最多，占 67%，碩士占 20%

次之，專科程度再次之，占 9%。 

 

 

 

 

 

 

 

三、會計師事務所檢查結果 

(一)檢查原則、重點及方式 

１、檢查原則：對會計師事務所之檢查採用督導模式及風險

基礎之檢查方式，儘可能採用指導及協助之方式引導事

務所建置符合法規及審計準則公報之內部品質管制制度，

就檢查過程中所發現之品質管制缺失，要求事務所採行

必要措施改進，進而改善查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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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檢查重點： 

(１)品質管制制度：品質管制制度之檢查內容主要係依據

審計準則公報第 46 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質管制」（以

下簡稱第 46 號公報）規定之內容，瞭解及評估事務所

品質管制制度，檢查重點包括： 

A. 領導階層對品質管制之責任。 

B. 獨立性。 

C. 案件之承接與續任（風險管理機制）。 

D. 人力資源（合夥人之績效評估、報酬與升遷、案件

服務團隊之指派、持續之專業發展）。 

E. 案件執行（案件品質管制複核、諮詢、歧見）。 

F. 追蹤考核（事務所之內部檢查程式、缺失之溝通、

處理與追蹤）。 

(２)個案抽查： 

A. 對簽證個案之檢查重點則視當時情形，以風險導向

為基礎，每年擬具檢查重點與選案標的。 

B. 所選取之個案係依據本會既定之選取方法，事務所

無法影響或限制本會選取個案之範圍。 

３、檢查方式：本會檢查程序包括：複核選取之審計個案執

行情形及複核事務所之品質管制制度。 

(１)品質管制制度 

A. 透過訪談及相關書面資料，瞭解事務所品質管制之

政策及程序。 

B. 評估受查事務所內部品質管制制度之設計。 

C. 執行適當遵行測試，以評估品質管制制度是否有效

執行。 

(２)個案抽查 

A. 訪談查核案件之會計師及主辦查核經理，瞭解該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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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風險評估、查核重點及其查核方法。 

B. 審查工作底稿，審查其查核是否符合會計師查核簽

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公報之規定。 

C. 藉由個案之檢查來驗證事務所品質管制制度之落實

情形。 

(二)檢查結果之限制： 

１、由於各家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受其規模、特性、客戶型態、

風險管理策略等因素影響下，對於如何遵循法令及履行

專業責任，運作方式將形成差異化。 

２、本會之檢查報告不應被視為是對事務所簽證情形提供任

何保證，也不應被視為是對報告中未提及之個案缺失就

表示該個案之財務報表沒有任何缺失等情形提供任何保

證。 

(三)105 年度檢查發現：  

本會檢查人員於民國 105 年度至國內 4 家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實地檢查，檢查結果如下： 

１、審計個案之複核： 

(１)未將下列查核評估程序記載於工作底稿內，核未符會

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以下簡稱查簽規則）第

22 條規定： 

A. 銷貨收入認列依據合理性之評估。 

B. 決定財務報表整體重大性之考量因素。 

C. 對各該轉投資事業或關係人是否具實質控制能力之

評估。 

D. 集團查核所用之重大性標準與工作底稿所載不一

致。 

E. 工作底稿所檢附受查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非最新版本，且未見存貨盤點計畫及重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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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租賃合約。 

F. 存貨價值減損測試之分析結果。 

G. 子公司及採權益法投資之內部控制制度之相關評

估。 

H. 備供出售及以成本衡量等金融資產之內部控制制度

之相關評估。 

(２)未妥適執行查核規劃： 

A. 工作底稿就所評估整體查核對策以及所執行進一步

查核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等，與所評估個別項

目聲明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結果缺乏連結，核未符

審計準則公報第 49 號「查核人員對所評估風險之因

應」（以下簡稱第 49 號公報）第 27 條規定。 

B. 對舞弊溝通事項僅詢問財務主管及稽核，未與管理

階層或治理單位查詢，核未符合審計準則公報第 43

號「查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考量」（以下簡稱第 43

號公報）第 32 條規定。 

C. 未瞭解與風險評估攸關之內部控制人工作業及自動

化作業之特性，核未符審計準則公報第 48 號「瞭解

受查者及其環境以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以下簡稱第 48 號公報）第 81-87 條規定。 

D. 於查核過程中未重行檢視規劃重大性之適當性，並

評估有無必要修正財務報表整體重大性及特定交易

類別、科目餘額或揭露事項之重大性，核未符審計

準則公報第 51 號「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以

下簡稱第 51 號公報）第 24 條規定。 

(３)未就受查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之對象及

程序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及所訂作業程序進行查核，核

有未依查簽規則第 20條第 1項第 4款第 3目及同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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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款第 1 目規定辦理之情事。 

(４)工作底稿未見會計師指揮、監督及執行相關查核工作

之軌跡紀錄，核未符審計準則公報第 45 號「查核工作

底稿準則」第 24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2 目規定。 

(５)執行內部控制測試有下列缺失： 

A. 於執行內控測試前，未先瞭解及評估受查公司內部

控制，核未符第 48 號公報第 12 條、第 17 條及第 93

條規定。 

B. 會計師僅透過訪談即據以執行銷貨循環簡易測試，

未確實進行銷貨收入之內部控制制度評估；銷貨循

環簡易測試未包括完整流程，工作底稿未記載控制

點選取之依據。以上核未符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1 項

第 3 款第 1 目規定。 

C. 執行採購循環控制測試時，查核之控制點與規劃不

一致，核未符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1 項第 14 款第 1

目規定。 

D. 未就本期新增前 10 大客戶納入查核樣本，核未符查

簽規則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 目規定。 

(６)執行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函證時，未保留以電子郵件

函證之相關軌跡；以傳真取得回函或函證係親送親取

者，未於工作底稿記載原因，核未符審計準則公報第

38 號「函證」第 29 條規定。 

(７)執行集團查核時僅取得查核聯絡書接獲通知函及超然

獨立聲明書，未取得其他需求事項之回覆，核未符審

計準則公報第 54 號「集團財務報表查核之特別考量」

（以下簡稱第 54 號公報）第 42 條、第 60 條及第 61

條規定。 

(８)未盤點庫存證券且未確實評估該金融資產是否有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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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核未符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 目及

第 7 目規定。 

(９)未查明重大應收帳款之沖轉對象與銷售對象是否相符，

核未符合查簽規則第 20條第 1項第 3款第 7目規定。 

(１０)未實地觀察或會同盤點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核未符

合查簽規則第 20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1 目規定。 

(１１)未取得組成個體查核人員所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核未

符合第 54 號公報第 103 條規定。 

２、經瞭解及評估事務所整體審計工作執行之品質，檢查團

隊發現部分事務所之品質管制制度要素有下列待改善事

項： 

(１)事務所領導階層對品質管制之責任：  

A. 未將品質管制考核之結果對全體同仁進行公告或宣

導，並將事務所內部強調高品質工作之文化傳達給

事務所人員，核有違反第 46 號公報第 59 條規定。 

B. 未將品質管制考核之結果納入事務所人員績效評估、

獎酬及升遷之考量，且未將品質管制執行結果列入

合夥人之績效評估，核有違反第 46 號公報第 11 條

規定。 

(２)職業道德規範 

A. 事務所行為準則訂有會計師及審計小組成員及其家

屬不得持有事務所客戶所發行有價證券之規定，惟

未採取適當措施以確認相關人員確實未違反上開程

序，核有違反第 46 號公報第 16 條規定。 

B. 品質管制政策及程序未明訂會計師簽證上市(櫃)公

司之任期與輪調期間；另未訂明如長期由相同資深

人員執行同一客戶服務案件時，需輪調之資深人員

範圍及擬採取之補強措施，核有違反第 46 號公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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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條、第 66 條及第 67 條規定。 

C. 事務所獨立性評估內容過於簡略，未依最新修正之

職業道德規範公報及相關會計師法規定逐一評估；

所訂政策及程序未對各種影響獨立性規範情事採取

相關因應措施。另事務所亦未對審計客戶提供影響

財務簽證獨立性之非審計服務案件，訂定相關政策

程序及檢核控管機制，未符合會計師法第 47 條、職

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10 號及該號公報施行細則第 7 條

規範。 

(３)案件之承接與續任 

A. 事務所於承接新客戶及續任現有案件時，未於委任

前完成相關評估程序，核未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22

條規定。 

B. 事務所對於由客戶主動終止委任之情形，未訂定政

策管理程序，雙方對於是否存在續任關係之認知易

產生爭議，核未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22 條規定。 

(４)人力資源：  

A. 未明確將員工進修時數是否符合事務所規範列為績

效考核項目，且經查閱員工績效評估表，多數僅員

工自評，未經主管及主辦會計師予以考評，未符合

第 46 號公報第 76 條及第 77 條規定。 

B. 事務所政策及程序規定對案件服務團隊之指派需考

量學歷、經歷、專業能力等事項，惟未有相關書面

評估，核未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28 條規定。 

C. 新合夥人入夥時未依事務所規定提出申請書等相關

文件。 

(５)案件之執行：  

A. 未於案件執行過程中之適當階段及時執行案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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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複核，核未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93 條規定。 

B. 未設立具體標準評估以決定是否就查核上市(櫃)公

司財務報表以外之案件執行品質管制複核，核有違

反第 46 號公報第 91 條規定。 

C. 事務所使用之相關查核程序及表單，未就新發布之

審計準則及會計準則公報予以更新，另事務所未對

特定產業或領域設計適當之指引或查核程式，核未

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82 條規定。 

D. 抽核個案之工作底稿總數與歸檔數不符，事務所未

確實控管工作底稿之保管、存取及調閱，核未符合

第 46 號公報第 44 條規定。 

E. 未明定查核工作底稿之所有權，核與第 45 號公報第

16 條及第 46 號公報第 111 條之規定未符。 

F. 審計案件未於查核報告日後 60 天內完成歸檔，核有

違反第 46 號公報第 102 條規定。 

(６)追蹤考核： 

A. 未針對事務所整體品質管制要素進行追蹤考核，且

追蹤考核表未依事務所所訂政策及程序作修正及填

具，核未符合事務所所訂政策暨第 46 號公報第 112

條及第 113 條規定。 

B. 追蹤考核人員與該案件之品質管制複核人員為同一

人，核未符合事務所作業程序及第 46 號公報第 46

條規定。 

C. 事務所所訂程序規定每年將追蹤考核結果告知主辦

會計師及所內其他適當人員，惟未明訂其他適當人

員係指何人，且未見 103 年度追蹤考核結果告知相

關人員之軌跡，核未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52 條規定。 

D. 未訂定抱怨與指控之相關政策及程序並建立明確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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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道，核未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54 條之規定。 

E. 未規範品質管制複核人員之資格條件及責任，核未

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46 條規定。 

F. 追蹤考核檢查表未就新發布之審計準則及會計準則

公報予以更新，且追蹤考核複核人員未於檢查表簽

署日期，核未符合第 46 號公報第 112 條規定。 

(四)近年檢查發現彙總 

本會於 98 年開始對事務所檢查，並於 100 年 11 月 18

日與美國 PCAOB 簽署合作檢查議定書，已與美國合作檢查

數家會計師事務所。截至 105 年本會已完成四大事務所 2

次檢查循環，及 18 家中小型事務所檢查，另於 100 年及

101 年針對事務所輔導導入 IFRSs 情形檢查 54 家中小型會

計師事務所。經統計最近 5 年度(101 年至 105 年)我國事

務所檢查發現之缺失彙總如下： 

１、審計個案缺失 

內 部

控制 

函證 收入

認列 

投資 存貨 應收

帳款 

資產

減損 

採用其他

會計師 

重大

性 

審 計

抽樣 

風險

評估 

其他 

13 11 6 5 5 5 5 4 4 3 3 12 

 

 

 

 

 

 

 

 

 

 

 
15.79% 

3.95% 

3.95% 

5.26% 

5.26% 

6.58% 

6.58% 

6.58% 

6.58% 

7.89% 

14.47% 

17.11% 

其他 

風險評估 

審計抽樣 

重大性 

採用其他會計師 

資產減損 

應收帳款 

存貨 

投資 

收入認列 

函證 

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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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品質管制制度缺失 

 
領導階層

之責任 
獨立性 

案件之承

接與續任 

人力資

源 

案件

執行 

追蹤

考核 

品質管

制制度

書面化 

Total 

案件量 7 18 11 11 32 17 7 103 

百分比 6.8% 17.5% 10.7% 10.7% 31.1% 16.5% 6.8% 100% 

 

 

 

 

 

 

 

 

 

 

 

四、結語 

本檢查報告係彙整 105 年度檢查所發現之主要缺失，暨

歷年檢查發現缺失之統計分析，以協助會計師事務所建置符

合法規及審計準則公報之內部品質管制制度，期各會計師事

務所亦能自我檢測內部審計品質管制制度，並自發性地隨時

致力於改善內部之審計品質管制制度，以提升會計師辦理查

核業務品質，增進投資大眾對審計品質信心及資本市場透明

度。 




